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菏民函〔2025〕29 号

关于印发《2025 年菏泽市“朝阳助学”工程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区民政局、宣传部、总工会、团委、妇联、残联、计生协、

工商联、教体局、公安局、农村农业局、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广

菏 泽 市 民 政 局
中 共 菏 泽 市 委 宣 传 部
菏 泽 市 总 工 会
共 青 团 菏 泽 市 委 员 会
菏 泽 市 妇 女 联 合 会
菏 泽 市 残 疾 人 联 合 会
菏 泽 市 计 划 生 育 协 会
菏 泽 市 工 商 联 合 会
菏 泽 市 教 育 和 体 育 局
菏 泽 市 公 安 局
菏 泽 市 农 业 农 村 局
菏 泽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
菏 泽 市 广 播 电 视 台
菏 泽 市 日 报 社
菏 泽 市 慈 善 总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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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电视台、慈善总会，鲁西新区相关单位：

现将《2025 年菏泽市“朝阳助学”工程实施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实施。

菏泽市民政局 中共菏泽市委宣传部

菏泽市总工会 共青团菏泽市委员会

菏泽市妇女联合会 菏泽市残疾人联合会

菏泽市计划生育协会 菏泽市工商联合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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菏泽市教育和体育局 菏泽市公安局

菏泽市农业农村局 菏泽市退役军人事务局

菏泽市广播电视台 菏泽市日报社

菏泽市慈善总会

2025 年 7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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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菏泽市“朝阳助学”工程

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切实帮助家庭

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顺利入学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署，

市民政局、市慈善总会聚焦我市困难家庭大学新生，联合市委

宣传部等 16 个部门单位、爱心企业及社会组织开展 2025 年菏

泽市“朝阳助学”工程。具体方案如下：

一、活动名称

此次活动命名为 2025 年菏泽市“朝阳助学”工程，各参与

单位如需另行开展助学活动，须统一冠名，格式为“2025 年菏

泽市‘朝阳助学’工程——XXXX 活动”进行。

二、活动目的

发动社会力量为经济困难、品学兼优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，

帮助他们圆梦大学；通过宣传典型，展示大学生自强不息、励

志成才的精神风貌；倡导助人为乐的风尚，营造相互关爱的良

好社会氛围；统一部署、协同推进，确保资助工作精准高效、

规范有序，助力青年学子成长成才。

三、参与单位

市委宣传部、市总工会、共青团菏泽市委、市妇联、市残

联、市计生协、市工商联、市教体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

市农业农村局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市广播电视台、菏泽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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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、市慈善总会、山东银湾物业集团、菏泽市帮办公益志愿者

协会、菏泽市青年武术协会。

四、资助对象及资助标准

（一）资助对象

1.参加2025年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菏泽籍

家庭经济困难的应届高中毕业生（民办高校、预科、预升本、

成人高考大学生除外，军校、公费师范生、委培生等各类免费

大学生除外）。

2.遵纪守法、品学兼优，没有获得其他奖学金、助学金资

助。

3.优先资助防返贫监测对象家庭、低保家庭、低收入家庭

及本人或家庭成员因残疾、重大意外事故、重大疾病造成家庭

经济困难的应届高中毕业生。

（二）资助标准

对符合资助标准的应届高中毕业生，原则上按每名本科生

不低于 5000 元、大专生不低于 3000 元的标准予以资助。

五、活动安排

（一）调查摸底。（7 月）

各参与单位组织对高考成绩优异、家庭经济困难、符合资

助条件的大学新生进行摸底，全面掌握经济困难学生基本情况，

接受学生助学申请书，审核相关助学申请材料（身份证、高校

录取通知书、本人开户的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）。

（二）走访复核。（8 月上旬）

各参与单位对申请资助学生进行实地走访，核实学生真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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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，确定待资助学生名单，经公示后，于 8 月 10 日前报市慈

善总会。

（三）资金发放。（8 月中旬）

1.举行 2025 年菏泽市“朝阳助学”工程助学金发放启动仪

式，邀请部分学生代表现场参与助学金发放，传递关怀与鼓励，

强化仪式感与引导意义。

2.其余学生助学金通过银行转账，直接汇入学生个人账户，

简化流程、保障便捷，确保每一笔资助及时送达。

六、责任分工

（一）宣传动员

市委宣传部：负责统筹活动整体宣传工作，根据市民政局、

市慈善总会等单位提供的有关新闻素材和典型案例，协调主流

媒体资源，营造浓厚社会氛围，提升活动知晓度与影响力。

市广播电视台、菏泽日报社：利用电视、报纸、新媒体平

台等渠道，全方位报道活动动态、爱心事迹、受助学生成长故

事，挖掘典型案例，讲好助学故事，激发社会各界参与热情 。

（二）资金与物资筹备

市慈善总会：作为活动主要执行方之一，搭建公开透明的

募捐平台，接收社会各界爱心捐款；严格管理善款收支，确保

专款专用，定期公示资金流向。

山东银湾物业集团、菏泽市帮办公益志愿者协会、菏泽市

青年武术协会：发挥企业或社团优势，捐赠善款物资；组织员

工或会员开展志愿服务，参与助学活动策划与执行；结合企业

资源，为受助学生提供实习岗位或就业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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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学生信息收集与审核

市教体局：负责统计全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，建立基

础数据库；协助制定资助学生选拔标准与流程；对各学校上报

的受助学生材料进行初审，确保信息真实准确；同时开展本系

统助学活动。

市民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：提供低保家庭、低收入家庭、

农村贫困家庭学生相关信息，配合核实家庭经济状况；协助排

查重复资助情况，保障资助公平公正；同时开展本系统助学活

动。

（四）组织协调与社会动员

市总工会：发动各级工会组织，动员企业职工参与助学活

动；倡导职工积极参与捐款、捐物活动；对困难职工家庭学生

进行重点关注与帮扶，跟踪了解其学习生活情况。

共青团菏泽市委：组织青年志愿者参与活动宣传、学生家

访、志愿服务等工作；开展“希望工程圆梦行动”，与“朝阳

助学”工程形成联动，扩大资助覆盖面；利用新媒体平台，吸

引青年群体关注参与助学。

市妇联：聚焦困境女童，开展“春蕾计划”，与“朝阳助

学”工程融合推进；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活动，为受助女童

提供陪伴关爱。

市残联：负责统计残疾学生信息，协助为残疾学生争取专

项资助；关注残疾学生特殊需求，协调相关部门提供必要支持。

市工商联：组织引导民营企业、商会参与助学，鼓励企业

设立专项助学金；搭建企业与学生沟通桥梁，推动企业开展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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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帮扶。

市计生协：针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学生，提供精准帮扶；

动员协会会员参与助学活动，捐赠物资或提供志愿服务。

市公安局：对公安英烈、因公牺牲伤残民警家庭困难学生

给予重点关注，协助落实相关资助政策；动员公安民警志愿者

参与助学活动。

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：对退役军人家庭困难学生给予重点关

注，协助落实相关资助政策；动员退役军人志愿者参与助学活

动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审核。要以“零差错”为目标，对资助对象信

息进行全链条核查。通过比对户籍、学籍、家庭收入等官方数

据，结合实地走访、邻里访谈等方式，全面核实家庭实际困难

情况，确保每一份材料真实可追溯。同时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

机制，排查是否存在重复资助记录，对虚报冒领行为实行“一

票否决”，坚决维护资助工作的严肃性与公平性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。要创新宣传形式，通过电视台、报刊、

新媒体、社区公告栏等多渠道，生动讲述受助学生的成长故事

和爱心企业的奉献事迹。既展示助学工程的实际成效，让社会

各界看到善款的精准使用，也传播“奉献、友爱”的慈善理念，

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参与助学事业，不断扩大活动的社会影响力

和感召力。

（三）注重长效。要推动帮扶从一次性资助向长期陪伴延

伸，确保帮扶不断线、关爱不降温。要定期通过电话回访、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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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走访等方式，跟踪了解学生的学业进展、生活状况及心理状

态，及时掌握他们在学习、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需求，针对性

提供学业辅导、生活帮扶或心理疏导，让关爱持续贯穿学生成

长全过程。

附件：1.2025 年“朝阳助学”工程资助审批表（样表）

2.市慈善总会接受社会捐款方式



— 10 —

附件 1

2025 年“朝阳助学”工程资助审批表

姓 名 性别 民族

年 龄 身份证号码

准考证号 联系方式

户口所在地 县（区） 乡镇 村

现居住地

录取院校及

专业

高考

分数

申请理由

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

村（居）委、

单位意见

签 章 年 月 日

毕业学校

意 见

盖 章 年 月 日

市慈善总会

意 见

签 章 年 月 日

菏泽市慈善总会监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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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市慈善总会接受社会捐款方式

1.银行转账

捐赠人请通过银行柜台、网上银行等方式将助学善款汇入

市慈善总会账户，并备注“朝阳助学”字样，需要开具捐赠票

据的，还需备注捐赠人/捐赠单位名称。

开户名：菏泽市慈善总会
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菏泽牡丹支行

账号：1609 0100 1920 0678 389

2.扫码捐助

捐赠人请通过微信、支付宝等方式扫描市慈善总会捐款二

维码进行捐款，并备注“朝阳助学”字样，需要开具捐赠票据

的，还需备注捐赠人/捐赠单位名称。

3.现金捐助

各参与单位对接捐款事宜后，指引捐赠人到市慈善总会进

行现金捐款。

市慈善总会地址：菏泽市长江路 799 号 4 楼（4003 室）

联系人：于海娟，联系电话：0530-5030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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菏泽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30 日印发


